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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风电项目合作开发协议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

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风险提示： 

（一）该协议为合作开发协议，该协议涉及的数量是双方合

作目标，实际情况以未来实际发生为准。 

（二）该风电项目的实施须报山东省发改委核准，因此，协

议执行的起始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。  

（三）该协议的签署在短期内将不会给本公司带来收益，亦

不会对本公司2015年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。  

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（一）近日，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

司”或“公司”）全资子公司海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海南投资公司”）与沾化海越新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沾

化海越新能源公司”）在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签署《沾化区风电

项目合作开发协议》。该风电项目总装机容量为20万千瓦，将分

两期进行开发建设，每期10万千瓦，根据目前的市场价格，该风

电项目总投资约为16亿元。海南投资公司将利用自有资金和金融

机构贷款等进行投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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沾化海越新能源公司已获得沾化区（原沾化县）人民政府沾

政字【2011】90号文授权，将沾化区境内尚未开发的风电资源、

太阳能发电资源全部交由沾化海越新能源公司开发，对全区风

能、太阳能、潮汐能等资源统一整合、规划，实施合理、有序开

发。 

（二）该协议是合作开发协议，海南投资公司将根据该项目

的具体情况，做好风电项目各期可行性研究工作，提交本公司董

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三）该项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

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1.交易对方：沾化海越新能源有限公司。 

2.注册资本：1,000万元。 

3.法定代表人：傅山峰。 

4.经营范围：新能源技术应用推广服务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；

园林绿化；水果、蔬菜示范园建设；水产养殖技术咨询服务；畜

牧养殖技术咨询服务；污水处理技术咨询服务；水利工程（依法

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5.注册地址：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县中心路 500 号。 

6.成立时间：2012年 6 月 18日。 

7.本公司与沾化海越新能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（二）沾化海越新能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，履约能力有保证。 

三、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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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域内风力资源丰富，具有较好的风电开

发前景。该风电场可开发范围为富大路小沙工业园以北延伸至第

二防潮大堤东西两侧、潮河以西，以及自滨海镇创业大道金沙水

库以北至第二防潮大堤东西两侧，总装机容量为20万千瓦。 

清洁能源发电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，市场前景广阔。 

四、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投资项目概况 

1.项目名称：沾化区风电项目。 

2.项目规模：20万千瓦，分两期开发建设，每期 10万千瓦。 

3.项目投资：根据目前的市场价格，该风电项目总投资约为

16亿元。 

（二）协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

1.沾化海越新能源公司 

（1）沾化海越新能源公司积极协调滨州市发改委为海南投

资公司出具关于开展风电项目前期工作的批文；帮助协调省、市

发改委将海南投资公司风电项目纳入国家 2016 年核准计划，并

力争纳入国家 2015年度增补计划； 

（2）沾化海越新能源公司承诺积极帮助海南投资公司完善

项目建设条件，努力为海南投资公司协调与项目所在地油田、村

队、村民的关系，协同推进海南投资公司进行项目建设，努力为

海南投资公司创造良好的投资建设环境和生产经营环境，提高与

项目相关的服务工作； 

（3）沾化海越新能源公司负责协助海南投资公司办理风电

项目开发区域内国土、海洋、矿产等外部协调以及规划选址、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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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预审、环境影响评价、立项核准等有关手续。协助征地范围包

括风电机组基础、箱式变电站基础、升压站、送出线路塔架基础、

生产道路等。 

2. 海南投资公司 

（1）海南投资公司将在沾化区注册设立项目公司，并由该

项目公司具体负责风电项目的报批核准、风电场建设以及项目投

产后的运营管理等； 

（2）海南投资公司积极做好项目融资相关工作，确保项目

建设资金； 

（3）海南投资公司将按实际工程量和上网结算电量依法缴

纳税金、土地出让金等费用。 

（三）该协议自双方签署盖章之日起生效。 

五、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加大本公司清洁能源发电业务

的开发力度，提高盈利水平。该风电项目建成投产后，将扩大公

司清洁能源发电业务规模，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有一定的提升

作用。 

六、其他相关说明 

截至目前，本公司已建成投产的风电项目总装机 14.85 万千

瓦。 

本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该协议履行的进展情况，敬请广

大投资者关注。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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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5年 7月 13 日 




